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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法律

《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订明，立法会获赋职权，根据《基本法》规定并
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两类法案

《基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订明，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获赋职权，拟定并提出法案、议案
及附属法规。政府提出的法案称为政府法案。

根据《基本法》第七十四条，凡不涉及公共开
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法案，可由立法会
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至于涉及政府政策的法
案，议员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
意。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法案，称为议员法案。

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前的程序

政府法案

倘若政府有意提出新增法律或修改现行法律，
相关的政策局通常会首先谘询因实施有关建议
而可能受到影响的各方及立法会的有关事务委
员会，然后要求律政司把有关建议草拟成为法
案，之后再把该法案提交行政会议审议。在行
政会议批准后，政府将表明有意提交法案的预
告送交立法会秘书。该法案随后会在宪报刊登
及提交立法会。 

议员法案

议员在提交法案前，须事先就该法案的拟稿
咨询立法会的有关事务委员会，并可咨询会
受法案影响的各方。拟提交法案的议员须负
责有关法案的草拟工作。议员法案须附有由
律政司法律草拟专员签发的证明书，证明该
法案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对法案格式的规定及香港
法例的一般格式。

在取得律政司法律草拟专员签发的证明书后，
有关的议员可将表明有意提交法案的预告送交
立法会秘书；该法案随后会在宪报刊登及提交
立法会。

法案如属“私人条例草案”¹，提交的议员须连
续两期在宪报刊登有关法案，并在本港每日出
版的中英文报章各一份分别刊登广告两次，就
该法案作出预告。

三读程序

法案在刊登宪报后，须在立法会通过三读程
序，才能制定成为法律。立法会通过一项法案
所需的时间，由一天至超过一年不等，视乎法
案的复杂程度及是否具争议性而定。

首读

首读是法案正式提交立法会的程序。首读过程
只是由立法会秘书在立法会会议上宣读法案的
简称。在此阶段不得进行辩论。根据《议事规
则》，法案经首读后，立法会即当作已命令安
排将该法案进行二读。

二读

法案在立法会会议首读后，负责法案的官员或
议员随即动议 “ 该法案予以二读 ”，并发言解
释立法的主要目的。通常在动议二读后，辩论

1	 根据《私人条例草案条例》（第69章）第2条所载的定义，“私人条例草案”指符合以下条件的条例草案： 
	 主要是为个人、社团或法团的某些利益，而并非为公众的利益，作出规定；及并非政府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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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止待续，而该法案会交付内务委员会审
议。

内务委员会须在其后的会议上决定是否成立法
案委员会审议有关法案。法案如具争议性或性
质复杂，可成立法案委员会，以便详细研究法
案的内容。除立法会主席外，所有议员均可加
入法案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将研究法案的整体
优劣、原则和详细条文，以及与法案相关的修
正案。法案委员会在完成研究获交付的法案
后，会通知内务委员会。

除非内务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该法案即视作
已准备就绪可恢复二读辩论。负责法案的官员
或议员会获通知可作出预告，恢复法案的二读
辩论。

在立法会会议上恢复进行的辩论中，一位议员
（通常为法案委员会主席）会提出法案委员会
的整体意见。议员可就该法案的整体优劣及原
则发言。在二读辩论结束后，立法会须就二读
法案的议案进行表决。如议案遭否决，法案的
立法程序便会终止。

全体委员会审议法案

二读法案的议案如获通过，该法案即告付委予
“ 全体委员会 ”，由全体委员会讨论是否支持
所提出的修正案及将各条文纳入法案。在全体
委员会会议上，法案委员会主席可代表法案委
员会提出修正案。个别议员及负责官员亦可各
自提出修正案。 

全体委员会就法案作出报告

全体委员会在完成审议法案的程序后，即回复
为立法会。负责法案的官员或议员就该经修正
或无经修正的法案，向立法会作出报告，并动
议采纳全体委员会就该法案作出的报告的议
案。该议案不容修正或辩论而付诸表决。如议
案获通过，立法会即当作已命令将该法案进行
三读。如议案遭否决，即不得就该法案再进行
其他程序。

三读

采纳全体委员会就法案作出的报告的议案获得
通过后，立法会随即进行三读法案的程序，由
负责法案的官员或议员动议 “ 该法案予以三读

并通过 ” 的议案。议员在三读阶段只可就应否
支持该法案简短发言。如三读议案获通过，法
案便完成在立法会通过的程序。如议案遭否
决，即不得就该法案再进行其他程序。

表决程序

政府提出的议案、法案或修正案的通过程序

根据《基本法》附件二及《议事规则》，政府提
出的议案、法案，或对议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
案，须获得出席会议的议员的过半数票，方为通
过。

立法会议员提出的议案、法案或修正案的通
过程序

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或对议案
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须分别获经选举委员会
选举产生的议员及功能界别选举、地方选区直
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
数票，方为通过。

表决之后

立法会通过的法案，须经行政长官签署和公
布，方能生效。行政长官藉着在宪报上刊登的
方式公布立法会所制定的法律（即 “ 条例 ”）。
有关条例会在刊登宪报的当日生效，若有规定
在另一日期开始生效，则在该另一日期才告生
效。

根据《基本法》第十七条，政府须把立法会制
定的法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阐述立法过程的流程图载于附录。

香港法例

将

将

关

关



如何制定法律

立法会秘书处
教育服务组
www.legco.gov.hk
2024 年 8 月

进一步参考：
立法会小百科  第5号 - 什么是法案 
立法会小百科  第8号 - 立法会如何批准公共开支

“立法会小百科”只为供一般参阅而编制，并非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任何人士不应以该“立法会小百科”作为上述意见。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已尽量在“立法会小百科”提供准确
资料，惟行政管理委员会及其雇员并不保证所述资料绝对准确及完整，对由此导致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立法会小百科”的版权由行政管理委员会所拥有。行政管理委员会准许任何人士复制“立
法会小百科”作非商业用途，惟有关复制必须准确注明出处，其用途亦不得对立法会构成负面影响。

表決程序

立法会须对议案、法案和议案或法案的修正案
的表决采取下列程序：

1. 政府提出的议案、法案，或对议案	 	
	 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
	 须获得出席会议的议员的过半数票通过。
2. 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或对议案	
	 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
    	须分别获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及
	 功能界别选举、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的
	 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票通过。

制定法律的过程 附录

政府政策局行政长官会
同行政会议

提交法案，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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